
关于庞天辰反映“加大网约车优惠力度”信访事项答复意见
庞天辰：

您所反映“加大网约车优惠力度”的信访事项，我局领导十分重视，责成有关部门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
结合您的意见，市道路运输局1月18日与您进行了电话沟通。

一是根据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，要科学定位出租汽车服务，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，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，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。二是结合我市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，本市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必要时可实行政府指导价。
对于您提出的降低网约车价格的建议，目前属企业自主经营行为。
如不服本处理意见，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，逾期不申请复查，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。
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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